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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咸新区2020年在职残疾职工

认定细则》的通知

各新城人社民政局：

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在职残疾职工的认定工作,根据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残联《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新区实际，现将《西咸新区2020年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细则》予以印发，请参照执行。根据西安市残疾人劳动就业中心《关于2020年西安市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资料精简的通知》（西残发字〔2020〕2号）文件精神，即日起对2020年西安市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资料（现场认定及网上认定）进行精简，通知如下：

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不再提交在职残疾职工工资表。

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不再提交单位社保缴费票据。

附件：1.西咸新区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细则

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劳务派遣用

工认定情况说明

        3.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

4.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须知

5.西咸新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陕西省西咸新区人社民政局

                               2020年11月30日

附件1

2020年度西咸新区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细则

为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在职残疾职工的认定工作,根据陕西省及西咸新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用人单位和残疾人的定义
（一）本细则所称用人单位，是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本细则所称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人员。
二、残疾职工的认定
（一）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
（二）西咸新区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应在每年12月1日～12月31日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新城人社民政局申报本年度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并如实填报《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 (《申报表》可在西安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下载，更改标题即可，下载地址：http://www.xacjrjy.org/ColumnArticle/Detail/2071)。

新城人社民政局对用人单位本年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进行认定，并将认定信息录入西安市统一的认定系统，由系统出具《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书》，1月20日前传递给同级税务部门。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由系统出具的《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书》具有防伪二维码、唯一票号、认定单位电子签章，一般用人单位通过网上审核认定后可自行打印及保存，现场认定的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缴纳社保或安置持有《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可由认定机构出具《认定书》。
（三）用人单位申报本年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供以下资料原件和复印件：
1.现场认定需如实填报《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网上认定需上传加盖公章《申报表》jpg格式附件）。
2.人社部门出具的用人单位2020年度为残疾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个人台帐（原件2020年1～9月）。
3.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印件）、在职残疾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在职残疾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5.有关劳务派遣用人方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由派遣单位和接受用工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得重复计算。认定时需提交由劳务派遣单位和接受用工单位双方加盖公章的劳务派遣用工认定情况说明（格式见附件2）。
6.委托第三方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在进行现场申报认定时还需要提供如下资料：
（1）用人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用人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代缴社保协议（复印件）；
（3）用人单位与第三方就在职残疾职工认定归属所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加盖公章）。
（四）用人单位实际支付残疾人职工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的，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五）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六）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七）用人单位依法初次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约定有试用期（实习期）的，试用期（实习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八）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计算，按为残疾人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实际月份核定，计算年度平均值。符合第二款第七条规定的，试用期计入残疾人实际工作月份。

（九）一个年度内，残疾人在2个及2个以上单位就业再就业，按所在就业单位为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实际月份，分别核算其在该单位的工作时间，计算年度平均值。
（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计算的年度平均数，不是整数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十一）残疾人为季节性用工的，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以劳务派遣用工的，以派遣单位和接受用工单位出具的《劳务派遣用工认定情况说明》为准。
附件2
劳务派遣用工认定情况说明
 
（残疾人姓名）,残疾证号 
 用工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以上  名残疾人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经用工单位与劳 务派遣单位一致同意，计入（用工单位全称）的残疾人按比 例就业人数，不再计入（劳务派遣单位全称）的残疾人按比 例就业人数。
特此说明。
劳务派遣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盖章（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盖章（用工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附件3
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

 单位名称 （公章）：                                           申报年度：2020                       

	所属税务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在职残疾职工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残疾类别
	等级
	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月均工资（元）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号
	养老保险个人编号
	是否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劳务派遣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1、用人单位如实填报并确保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若填报信息有误或不实，填报单位承担一切后果。2、此表若有涂改无效。


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一式两份，用于申报本单位在职残疾职工时同其它相关资料一同填报，各新城人社民政局（民政局）审核认定时使用。2.“单位性质”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3.“残疾类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二代证）中的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4.“等级”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评定级别。5.本表所填在职残疾职工均不包含离退休职工。6.在职残疾职工名单表格不足时可加附此表。

附件4

2020年度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须知

一、范  围
西咸新区区域内2020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
二、时  间

2020年12月1日-12月31日（工作日）。
三、申  报

一般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西安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注册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申报认定（网址：http://www.xacjrjy.org）和现场申报认定。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安排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级）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必须进行现场申报认定。
四、所须资料

（一）现场认定需如实填报《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网上认定需上传加盖公章《申报表》jpg格式附件，《申报表》可在西安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下载，《申报表》下载之后将表头改为《西咸新区用人单位在职残疾职工认定申报表》。
（二）人社部门出具的用人单位2020年度为残疾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个人台帐（2020年1～9月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印件）、在职残疾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在职残疾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五）有关劳务派遣用人方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由派遣单位和接受用工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得重复计算。认定时需提交由劳务派遣单位和接受用人单位双方加盖公章的劳务派遣用工认定情况说明（格式见附件2）。

（六）委托第三方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在进行现场申报认定时还需要提供如下资料：
1.用人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用人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代缴社保协议（复印件）；
3.用人单位与第三方就在职残疾职工认定归属所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
附件5

西咸新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新城
	地址
	电话

	空港新城人社民政局
	空港新城空港大道曹参路航投大厦A区2楼205室
	33636175

	沣东新城人社民政局
	沣东大道1号沣东城市广场1号楼政务服务大厅一楼20-21号窗口
	84501673、84501607

	秦汉新城人社民政局
	秦汉新城兰池大道兰池大厦C座10-09办公室
	33185256

	沣西新城人社民政局
	沣西新城丰邑大道与尚业路十字总部经济园5号楼708室
	38020725

	泾河新城人社民政局
	泾河新城泾河大道中段产业孵化中心综合楼502室人社民政局
	363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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